附件1：

各学院大创项目推荐名额分配表

	学院
	推荐名额(项)

	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
	10

	药学院
	7

	管理学院
	10

	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
	7

	建筑工程学院
	7

	外国语学院
	3

	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·食品科技学院
	6

	园林园艺学院
	3

	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
	7

	艺术与设计学院
	3

	体育学院
	3

	合计
	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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